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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審議條例草案第 3條時，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擬對第 (1)款作出修
正，指明在 “白晝改制 ”機制下的 12年 “保存期 ”內，《土地業權條例》
所適用的一類土地，即新土地。然而，委員及助理法律顧問認為

不必修正條例草案第 3(1)條，因為就 “白晝改制 ”機制作出規定而議
定的大體做法，是在條例草案中加入附表，羅列該 12年的過渡安
排，而條例草案的主體條文則會訂明全面推行土地業權註冊制度

的事宜。在此方面，政府當局獲請採取下列行動：

(a) 請重新研究是否確實需要按建議修正第 3(1)條；若確有此需
要，請述明提出有關建議的理據；及

(b) 請說明政府當局是否仍會採取上文所述議定的做法；若否，

請告知法案委員會，並解釋為何有此改變。

2. 關於條例草案第 4條，委員及助理法律顧問關注到第 4(d)條範圍太
闊，當中賦予土地註冊處處長無限權力，准許將影響註冊土地、

註冊押記或註冊長期租契，而條例草案第 4(a)、 (b)或 (c)條又未有
涵蓋的任何事項註冊。委員又認為，第 4(d)條可能會對處長造成不
必要的負擔和加重其工作量。因此，政府當局獲請研究應否對條

例草案第 4(d)條作出修正，以限定處長的權力範圍。在此方面，一
位委員認為，為確保條例草案第 4條涵蓋所有可予註冊的事項，應
參考現時在契據註冊制度下有哪幾類文書可予註冊。請考慮該委

員的意見。

3. 關於條例草案第 5條，助理法律顧問認為政府當局應對該條文作出
修正，清楚指明當中所述的土地註冊處是指根據《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章 )設立的現有土地註冊處。請考慮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
對第 5條作適當修正。

4. 關於條例草案第 11條，助理法律顧問指出，如採用 “白晝改制 ”機
制，便要對該條文作相應修正，而在此方面可參考過去曾在 1994
年提出的《土地業權條例草案》。政府當局獲請留意上述意見，

以及助理法律顧問所指下列可能須作修改的部分：

(a) 就第 11(1)條而言，請研究 “開立業權註冊紀錄時 ”一語，是否
需以一個全面實施土地業權註冊制度的指定日期取而代之。

請亦研究是否需要清楚訂明在轉制事宜上，政府當局會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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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政策來處理有問題的土地，例如在有關的土地問題解決

之後，准許將該問題土地的業權註冊；及

(b) 若政府當局同意修改條例草案中的追溯期規定，便要對第

11(2)條作出修正。在此方面，請研究是否需要修正條例草案
第 34條，清楚指明押記令或待決案件本身可予註冊，還是須
透過註冊非同意警告書來註冊。

5. 關於條例草案第 17條，委員及助理法律顧問關注到，土地註冊處
處長獲賦無限權力，使其 “如認為業權註冊紀錄上的某記項已不再
具有任何效力 ”，可將該記項從業權註冊紀錄上刪除。委員留意
到，條例草案第 18(b)(ii)條亦作出類似規定。根據該條文，處長可
為已結束的業權註冊紀錄開立一個新版本，並在該新版本略去所

有在已結束的業權註冊紀錄上 “而他認為已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的
記項。委員認為，該等權力應根據客觀準則而非處長的個人意見

行使，尤其是當因不當地刪除記項而蒙受損害是沒有補償的時

候。因此，政府當局獲請界定第 17及 18(b)(ii)條下土地註冊處處長
的權力範圍，以及舉例說明在甚麼情況下可行使該等權力。請亦

參考《土地註冊條例》及英國的《土地註冊法令》。

6. 關於條例草案第 20條，委員察悉第 (5)款訂明，“處長在將註冊土地
分割為不分割份數的申請已獲註冊並示明或指明該……土地……
的使用及佔用權之前，須拒絕將關乎該不分割份數……的任何事
項註冊 ”。雖然委員對當中涉及的政策沒有異議，但他們察悉，助
理法律顧問認為上述規定僅關乎行政安排，與業權並無關係，因

此把該項規定納入相關規例中會較為適當。政府當局獲請考慮助

理法律顧問的意見，並決定應在條例草案、相關規例還是有關的

行政指示中作出上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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